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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本次交易产业政策和交易类型的 

专项核查意见 

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独立财务顾问”）接受厦门建发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市公司”或“建发股份”）委托，担任上市公司及其控

股子公司联发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联发集团”）购买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标的公司”）29.95%股权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或

“本次重组”）的独立财务顾问。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—上市类第 1 号》和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6 号——重大资产重组（2023 年修订）》

（上证发[2023]49 号）等相关规定及要求，本独立财务顾问审阅了与本次交易相

关的《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（草案）》及各方提供的资料，

对相关事项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。 

一、本次交易涉及的行业或企业是否属于《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

的意见》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《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

见》确定的“汽车、钢铁、水泥、船舶、电解铝、稀土、电子信息、医药、农业

产业化龙头企业”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或企业 

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（GB/T4754-2017），建发股

份所属行业为“批发和零售业”中的“批发业”（行业代码为 F51），标的公司

所属行业为“租赁和商务服务业”中的“商务服务业”（行业代码为 L72），均

不属于《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》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《关于加快

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》确定的“汽车、钢铁、水泥、船舶、电

解铝、稀土、电子信息、医药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”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

的行业或企业。 

经核查，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：本次交易涉及的行业与企业均不属于《国务

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》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《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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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》确定的“汽车、钢铁、水泥、船舶、电解铝、稀土、

电子信息、医药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”等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或企业。 

二、本次资产重组所涉及的交易类型是否属于同行业或上下游并购，是否

构成重组上市 

（一）本次重组所涉及的交易类型不属于同行业或上下游并购 

本次交易前，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包括供应链运营业务和房地产业务两大主

业，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是家居装饰及家具商场运营和泛家居业务。 

经核查，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交易类型不属于

同行业或上下游并购。 

（二）本次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十三条规定

的重组上市 

本次交易前后，建发股份控股股东均为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，实际控制人

均为厦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。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

人在本次交易前后均未发生变化，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。根据

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重组管理办法》”）的相关

规定，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。 

经核查，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：本次重组所涉及的交易不构成《重组管理办

法》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。 

三、本次重组是否涉及发行股份 

本次交易为建发股份及联发集团支付现金购买标的公司 29.95%股权。 

经核查，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：本次重组不涉及发行股份。 

四、上市公司是否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且尚未结案 

经核查，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：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，上市公司不

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案的情形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https://aiqicha.baidu.com/company_detail_77421059277309


 

3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交易产业政策和交易类

型的专项核查意见》之盖章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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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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